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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和田地区民丰硝尔库勒锑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民丰县境内，行政

区划隶属和田地区民丰县管辖。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挂牌出让

《新疆民丰县硝尔库勒锑矿普查探矿权》，吐鲁番金源矿冶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竞拍

获得。2020 年 5月 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核发《新疆民丰县硝尔库

勒锑矿普查探矿权证》（证号：T65420200502055836），勘查面积 20.68 平方公里，

有效期 2020 年 5 月 8 日至 2025 年 5 月 8 日。2022 年 5 月 12 日，建设单位取得

自然资源部核发的划定矿区范围批复（自然资划字[2022]006 号），矿区面积

1.0888 平方公里，标高5445 米至 5118 米。

根据《<新疆民丰县硝尔库勒锑矿详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新

国土资储评字[2020]31 号）：①控制资源量：控制资源量矿石量 29.2 万吨，锑

金属量 2.3908 万吨，锑平均品位 8.20%。②推断资源量：矿石量 49.5 万吨，锑

金属量 4.2314 万吨，平均品位 8.54%。

吐鲁番金源矿冶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 12月委托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

总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了《吐鲁番金源矿冶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民丰县硝尔库勒锑

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简称“方案”）。方案设计分东区和西区，东区 15～

83 线，西区 15-38 线。方案确定西区矿体 L8～L13 采用露天开采；东区 L1-1、

L1-2、 L2、L3、L4、L5-2、L6、L7、D-10、D-22、D-23、D-24 矿体采用地下开

采。方案确定采矿规模 6万 t/a（300t/d）。露天开采阶段：方案采用山坡+凹陷

露天开采方式，确定生产台阶高度 10m，螺旋坑线布置，公路开拓汽车运输。地

下开采阶段：采用竖井开拓方案，在 8 线～12 线之间矿体下盘布置一条主井，

井筒直径 4.0m，采用 2JK-2.5×1.2/20 提升机配 2#双层罐笼带平衡锤，矿石/

废石提升至标高 5408m 后用 CTY2.5/6 电机车牵引矿车运输至原矿/废石堆场。在

矿体东、西端部各设置一条回风井。竖井进风，东、西风井回风。设计先露天开

采，后地下开采，开采设计露天开采服务年限 0.6a，地下开采服务年限 10.0a，

总服务年限为 10.6a。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国务院第 682 号令《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有关规定，2021

年 9 月，吐鲁番金源矿冶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乌鲁木齐天助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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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吐鲁番金源矿冶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民丰县硝尔库勒锑矿

采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建设单位对本项目环评信息采用

网络、报纸及张贴等媒介进行公示公告，群众可通过网络、电话及书信等方式反

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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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委托乌鲁木齐天助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1 年 9 月 15 日进行了本项目第一次公示，公示内

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九条关于公开信息内容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为有色金属采选业，选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

站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平台，该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中关于网站选择的要求。

2021 年 9 月 15 日，我公司就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http://www.xjhbcy.cn/）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

期为 10 个工作日，见图 2.2-1。

https://xjkylhh.com/publicity/）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10
https://xjkylhh.com/publicity/）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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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第一次网站公示截图

2.2.2 其他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仅采用了网站公示，未开展其他公

示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网站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5 日，公

示期 10 个工作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我公司与环评单位未收到信函、传

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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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评单位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完成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编制，我公

司将此报告书作为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条关于公开信息内容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为有色金属采选业，选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

站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平台，该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中关于网站选择的要求。

2022 年 9 月 20 日，我公司就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http://www.xjhbcy.cn/）网站进行了公示，公

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截止 2022 年 10 月 8 日，见图 3.2-1。

https://xjkylhh.com/publicity/）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10
https://xjkylhh.com/publicity/）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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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站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本公司在进行了网络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后，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第十一条要求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本项目位于和田地区民丰县，建设单位选择

了和田日报作为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纸质媒体，该日报为和田地区

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纸质媒体，在可能受本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众均可以

接触到该报纸，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关于报纸公示选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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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23 日与 2022 年 9 月 28 日，本公司在和田日报进行了两次报纸

公示，公示期满足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见图 3.2-2 与 3.2-3。

图 3.2-2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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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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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本公司就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在民丰县县城内人流量较大、人

员集中的地方进行了张贴公示，本项目位于民丰县境内，为新建项目，现处于项

目前期资料办理与手续申请阶段，将项目信息张贴在县城内便于公众了解本项目

相关信息，张贴地点的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关于张贴公告

地点的要求。

2022 年 9 月 28 日，在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呼吉尔特村村委会办公

楼前张贴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信息，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见图 3.2-4。

图 3.2-4 张贴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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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本公司采用了网站公示、报纸公示和张贴栏公示的方式公示本项目环评信息，

除此再未采用其他公示方式。

3.3 查阅情况

共设置了两个本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查阅地点：第一个位于本公司办公楼，

设置了纸质资料摆放点，打印装订了 10 本征求意见稿和 20 份意见表，供公众查

阅，查阅期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截止查阅期满，未收到要求查阅征求意见稿

的电话、邮件信息，也无公众前来本单位查阅征求意见稿。第二个位于环评单位

接待室，打印装订了 10 本征求意见稿和 20 份意见表，供公众查阅，查阅期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截止查阅期满，未收到要求查阅征求意见稿的电话、邮件

信息，也无公众前来本单位查阅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自 2022 年 9 月 20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我公司与环评单位未收到任何

公众关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内容或相关内容的咨询、意见反馈及要求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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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公司采用了网站公示、报纸公示和张贴栏公示的方式公示本项目环评信息，

未再采取其他公众参与方式。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本项目未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公众参与形式。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其他公众参与方式。

4.3 宣传科普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科普宣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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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自 2021 年 9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我公司与环评单位未收到任何

公众关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内容或相关内容的咨询、意见反馈及要求等信息。

视为赞成。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自 2021 年 9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我公司与环评单位未收到任何

公众关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内容或相关内容的咨询、意见反馈及要求等信息。

视为公众认可并赞成本项目建设与运营。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自 2021 年 9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我公司与环评单位未收到任何

公众关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内容或相关内容的咨询、意见反馈及要求等信息。

本公司无不采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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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拟报批公示

2022 年 10 月 17 日，我单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http://www.xjhbcy.cn/）网站进行了硝尔库勒锑矿环评报告拟报批公示，公

示截图见 6-1。

图 6-1 拟报批公示截图

https://xjkylhh.com/publicity/）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10
https://xjkylhh.com/publicity/）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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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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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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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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